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2014年5月27日會議 

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的落實情況 

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

開場致詞 
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今次是我第二次根據本事務委員會於2012年建議訂的機制，

向本事務委員會匯報法律改革委員會（“法改會”）的建議的

落實情況。 

2. 作為律政司司長和法改會主席，我非常重視保持香港的法

律制度與時並進，亦深信本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其他各個事務

委員會亦可同時發揮作用，共同推動法律改革工作。 

3. 我本人，聯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法改會其他成員，不但

重視挑選合適的課題供法改會考慮，同時亦持續向政府相關決

策局或部門強調回應和跟進法改會的報告書的重要性。 

4. 主席和各位委員應已收到一份供今次會議討論的資料文件。

這份文件以列表形式，列出法改會自 1982年發表第一份報告書

以來的每份報告書的資料及其落實詳情。法改會在過去合共發

表了 63份報告書，就民事和刑事方面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提出法

律改革建議。我們採納了黃毓民議員去年在會議期間提出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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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將列表重新編排，按落實情況將各份報告書分類列出。 

5. 在這63份報告書中，有一份建議對法律不作改變 1，而其餘

的62份的落實情況分別列入以下五個類別： 

 (a) 建議已全面落實（ 32份報告書，即 62份報告書的

51.6%）； 

(b) 建議已部分落實（ 7份報告書，即 62份報告書的

11.3%）； 

(c) 建議正在考慮或落實中（ 18份報告書，即 62份報告

書的29%）； 

(d) 政府當局不接納建議（3份報告書，即62份報告書的

4.8%）；及 

(e) 政府當局無意在現階段落實建議（2份報告書，即62

份報告書的3.2%）。 

6. 大家會留意到仍有部分報告書並未以立法或行政措施的

方式落實。我可以向各位報告，除了那些已全面或部分落實的

39份報告書、一份建議不作改革的報告書、三份政府當局表明

不接納的報告書以及兩份政府當局已表示無意在現階段落實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《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有關供認陳述的可接納性的規管程序》報告書（2000年 7 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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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書，其餘合共 18份報告書現正獲得政府當局積極回應。換

言之，政府當局正考慮法改會的建議，或已在提交詳細計劃方

面取得進展，包括在未來兩至三年內以立法形式落實該等建議。

事實上，政府當局現正就多份報告書擬定條例草案，當中包括

《2013年擄拐兒童法例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及已於2014年3

月26日向立法會提交的《合約（第三者權利）條例草案》。  

7. 法改會十分重視報告書的建議能否適時而又有效地落實。

首先，自去年開始，法改會每次開會，落實進度必定是討論事

項之一。第二，法改會一直與各相關決策局及部門保持溝通，

希望它們定期向法改會提交最新的落實進度報告。我對其他決

策局及部門的同事在這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謝。第三，為方便公

眾了解落實進度，這些報告亦已上載到法改會的網站。我會繼

續與法改會的成員以及本事務委員會和立法會其他各個事務委

員會合作，一同監察落實進度。 

多謝各位。 


